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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花蓮縣數位學習教師增能工作坊 
「B3.數位教學指引培力工作坊」 

壹、 依據  
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2 月 1 日臺教資(三)字第 1122704673Q 號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3 年 2
月 27 日臺中大學特字第 1132060343 號函辦理。 

貳、 研習目的 
一、 凝聚教師對於《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2.0》內涵的共同理解，研發教師培力的課

程包與學習活動設計。  
二、 實踐《數位教學指引 2.0》教師培力目標，提升教師理解與應用常用數位科技工具與生

成式 AI，以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三、 提供本指引實作回饋，建構地方層級區域協作的網絡，提升學習成效。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資訊與科技教育司。  
二、 承辦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研發計畫團隊。  
三、 協辦單位：花蓮縣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 

肆、 研習對象 
一、 數位學習工作坊講師、國教輔導團成員、113 年重點學校實施計畫之學校教師、領航教

師、入校入班(手把手)陪伴計畫教師、5G 智慧學習推動計畫教師、BYOD & THSD 實施

計畫教師、各高中職國中小學教師等，合計 60 位。 
二、 上述教師需先完成數位學習工作坊 A1、A2 研習。 
三、 花蓮縣教師優先核可報名，本研習不受理現場報名。 

伍、 研習時間與地點 
一、 時間：6/29(六)，09:00-16:00。(08:45 報到) 
二、 地點：花蓮縣教育處智慧教育中心。 

陸、 研習內容 
提供教師於規劃與實施數位教學實務建議與資源應用，增加生成式AI應用的內涵、課程包與

學習活動設計，以支持地方精進數位學習推展，能夠靈活應用數位科技輔助教學，以及融入

學科學習，進行教師共備與教學，以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課程表詳如附件一)。 

柒、 注意事項 
一、 請於 6 月 21 日(五)前完成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7dE4cDkMVAKF3MFt8。 
二、 因場地容納人數及維護課程品質，故本場次限額 60 人，錄取名單公告於處務公告系統，

並另行文至各校以利進行公(差)假及課務排代。 
三、 需完成簽到、簽退、回饋單並全程參與，方可核予研習時數。 
四、 參與者需自備筆電及充電設備(含延長線)，以利教案製作及課堂互動。 
五、 差旅費：國教輔導團教師由精進計畫項下支應、領航教師由數位學習專案辧公室支應，

其它由各校相關計畫或經費支應。 

本案聯絡人：花蓮縣教育處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葉仙子專任助理（03-856023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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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3 年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培力工作坊計畫課程表 

 


